
附件1
2020年金普新区创新创业项目申报指南
为加快培育科技型企业，鼓励创新创业，推动我区孵化载体建设和发展，依据《关于促进科技创新的若干措施（试行）》（大金普管发〔2018〕3号，以下简称《若干措施》）规定，启动2020年度创新创业项目申报工作，包括孵化载体认定奖励、创新创业大赛奖励两个专项，有关要求如下： 
一、专项设置与申报材料要求

（一）专项一、孵化载体认定奖励

支持对象：孵化载体
补贴方式：按照《若干措施》第12条规定，采取一次性奖励方式，对获得国家、省市认定的孵化器，分别给予最高100、50、20万元奖励，对获得国家、省市备案的众创空间，分别给予最高20、10、10万元奖励。
申报条件：2020年度获得市级及以上认定的科技企业孵化器、2020年度获得市级及以上备案的众创空间，孵化载体在项目申报时处于正常运营状态。
申报材料：
1. 金普新区创新创业项目申报书（附件2）；
2.金普新区创新创业项目资金申请表（附件3）；
3.营业执照复印件或社会信用代码登记证书复印件；
4.获得2020年度市级及以上科技企业孵化器认定的文件、获得2020年度市级及以上众创空间备案的文件；
5.其他证明材料。
（二）专项二、创新创业大赛奖励

支持对象：创新创业大赛获奖企业
补贴方式：按照《若干措施》第40条规定，采取一次性奖励方式，按照获奖等级、排名等情况给予创新创业大赛获奖企业不超过20万元的创业奖励。
申报条件：2020年度获得区级及以上科技管理部门主办或认可的各类创新创业大赛优秀奖及以上项目。
申报材料：
1. 金普新区创新创业项目申报书（附件2）；
2.金普新区创新创业项目资金申请表（附件3）；
3.营业执照复印件；
4.创新创业大赛获奖证书及相关证明文件；

5.其他证明材料。

二、事项说明

（一）同一单位申报多个专项的，应按专项分别提交申报资料。同一单位申报同一专项的，按照就高原则处理。
（二）申报单位报送纸质项目申报材料一式两份，附件2作为封面，用A4纸正面打印/复印，装订成册，相关证件复印件需加盖单位公章。
（三）金普新区创新创业项目有数量限制，受金普新区科技资金年度总额以及各个专项资金分配额度控制。

附件2
2020年金普新区
创新创业项目
申报书
专项名称：
申报单位：                    （盖章）

组织单位：（街道或园区）      
申报时间：   　年　  月  　日
大连金普新区科学技术局
2020年11月
附件3
金普新区创新创业项目资金申请表

	一、申报单位基本情况表

	申报单位名称
	

	孵化载体名称
	（专项一填写）

	注册时间
	
	注册资金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地址
	

	通讯地址
	

	联系人
	
	职务
	

	联系人联系方式
	固话
	
	手机
	

	二、申报内容

	专项
	申报事项
	申报资金（万元）

	专项一、孵化载体认定奖励
	（填写孵化载体获批时间、级别等情况）
	

	专项二、创新创业大赛奖励
	（填写获奖级别及等次）
	

	创新创业项目本专项申报资金_________万元
创新创业项目本年度申报资金合计________万元

	申报单位意见
	本单位承诺所填报的数据资料和相应的佐证资料真实、无误，因填报错误、虚假或伪造数据资料及佐证材料所造成的损失或责任自负。（需要手写）
单位负责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组织单位意见
	                         所在园区、街道（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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